湖口县财政局关于反馈《2019年度卫生健康委员会农村贫困户改厕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的函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按照《预算法》、《中共湖口县委 湖口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湖发[2020]6号）和《湖口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县级专项资金（项目支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湖财绩[2020]4号）的要求，我局委托九江钟山会计事务所对2019年度县级农村贫困户改厕项目实施了重点绩效评价。现将《2019年卫生健康委员会农村贫困户改厕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反馈你委，请你委就绩效评价报告提出的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整改意见，并将整改意见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湖口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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